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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litigation phenomenon, “the government sues the people” has not attracted enough at-
tention either in practice or in theory.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the cases of “the government 
sues the people” on the websites such as judicial document website and Peking University Judicial 
Case Database, the cases of “the government sues the people”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the dispute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the fulfillment of civic obligations and the main-
tenance of public property.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ase include the spirit of 
contract, the focus of civic responsibility and the influence of safeguarding public interests. In or-
der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ase, this paper makes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legal attribute, starting conditions and case juris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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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官告民”作为一种新的诉讼现象，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基于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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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网及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等网站上“官告民”案件的数据分析，“官告民”案件大致能归纳为

行政协议的争议、公民义务的履行以及公共财产的维护等三种类型。“官告民”案件之所以生成，不外

乎契约精神的影响、公民责任的强调以及公共利益的维护等原因。为了保证“官告民”案件的有效展开，

文章从法律属性，启动条件及案件管辖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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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行政诉讼法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地遇到新问题，面临新挑战。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虽几经修改，但其只

能由行政相对人起诉行政机关的单向行政诉讼构造却从未发生变化，人们因此习惯上也将行政诉讼称为

“民告官”[1]。在行政诉讼法并未赋予行政主体原告资格的情况下，实践中却出现了行政主体作为原告

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现实与理论的不完全匹配导致实践无法可依。相比于“官管民”的行政执法，

“官告民”的诉讼现象彰显了新时代“官”“民”协商的特征。但通过在裁判文书网及北大法宝司法案

例数据库等网站上对“官告民”判决书进行搜索，截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仅可得裁判文书 18 份。同时，

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大多又只停留在报纸的报道评论上，相关学者鲜有论著涉及。在学理论证缺失，法律

又无明文的情况下，法院受理案件的难度严重增大。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其科学性存疑，而司法实践的

严谨性又使得想要依靠实践推动理论发展的愿望落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理论和实践共同缺失的局面。

为了避免恶性循环，打破僵局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现实的这一迫切需要，学者们应当担负起对“官告

民”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的责任，为理论指导实践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官告民”的类型化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可知，行政诉讼是为了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

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通过这一立法目的，结

合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诉讼参加人，起诉和受理等的规定，我们可以清楚的理解行政诉讼中的“两

造恒定”原则。也就是说，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诉讼主体的原告资格被限定为“民”。

换言之，行政诉讼只有“民告官”而无“官告民”。但是，根据双向性原则，完整的行政诉讼制度，既

应当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救济，也应当有对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保护，这在理论上表现

为行政诉讼是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统一体。因此，建立以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为宗旨的客观诉讼制度，

是从制度上改进、发展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方向[2]。 
笔者以“官告民”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无讼案例数据库分别进

行检索，经过人工筛选，综合后剩余案例 18 件，以下分析就以这 18 件案例为起点进行展开。行政机关

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按诉讼缘由可分为以下几种：1) 名誉权纠纷 1；2) 监护权纠纷 2；3) 排除妨害纠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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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谭学文诉彝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名誉权纠纷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云民申 881 号。 
2原告东乡县龙泉镇人民政府诉被告马某某都监护权纠纷案，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8]甘 2926 民初 321 号。 
3赫章供电局与孙绍林排除妨害纠纷案，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黔 0527 民初 18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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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4；5) 采砂合同纠纷 5；6) 渔业承包合同纠纷 6；7) 土地征用协议纠纷 7；8) 搬迁

安置协议纠纷 8；9)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 9；10)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 10。 
可以发现，除名誉权，监护权，排除妨害，房屋租赁这四种纠纷外，其他“官”告“民”诉讼的产

生都是由房屋拆迁补偿，土地征收补偿，国有土地出让，特许经营这四类行政协议引起争议而导致。结

合 2019 年 3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2017-2018》(白皮书) (以下简称白皮书)、《中

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 2017-2018》(绿皮书) (以下简称绿皮书)及生态环境保护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的内容

可知，2018 年，全国法院受理省、市级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有 20 件，目前已经审结

了 8 件。江苏省人民政府诉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和东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诉

李永明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案则被列入十大环境典型案例[3]。这表明，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政府作

为原告提起诉讼得到了官方认可。结合已知的各种实践情形，可将“官告民”诉讼归结为以下三类：公

共财产的维护，公民义务的履行和行政协议的争议。 

2.1. 公共财产的维护 

根据德国法学家柯塞克，华志等人对公法性质的阐释可知，行政机关应该是公益的保护者，具有维

持公益，增强公益的义务[4]。从(2017)黔 0527 民初 1890 号赫章供电局与孙绍林排除妨害纠纷一审民事

判决书中可知，被告由于私自搭接电路，政府在其屡教不改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被告的行为侵害其自身

及他人的生命安全，综合考虑之后才提起诉讼。法院认为行政机关作为原告，其主张的是民事权利受到

侵害，是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因此主体适格。从中我们可以得

知，在这一案件中，法院认为政府作为公共财产电力网络的所有者，其有义务对公共财产进行维护。法

院也因此受理审判了政府提起的这一侵权之诉。而在三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诉讼中，政府提起诉讼的目

的也是为了保证公有房产不受损失。 
在 2019 年 3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王旭光介

绍，“这次发布的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侧重于生态环境保护，涵盖大气、水、土壤、矿

产、林业、渔业、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等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类型包括私益诉讼、公益诉讼和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涉及刑事、民事、行政三种责任形式，对于统一环境资源案件裁判标准，完善审理

规则，发挥司法的评价指引和政策形成功能，起到积极作用”。王庭长的发言表明，政府作为公共利益

的保护主体，至少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承担起应尽的职责。入选这次生态环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的

江苏省人民政府诉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和东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诉李永明固

 

 

4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城区直属财政所诉李家长租赁合同纠纷案，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鄂 1003 民初 1329
号；温丽云、烟台市住房保障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 06 民终 2284 号；于桂华、烟台

市住房保障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 06 民终 2283 号。 
5 上诉人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与被上诉人三亚鸿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
琼 96 民终 1376 号。 
6 共青城市江益镇人民政府与江西共青鄱阳湖鑫太农业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帅正葵渔业承包合同纠纷案，江西省共青城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17]赣 0482 民初 615 号。 
7厦门市同安气象局诉陈褔荣合同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厦民终字 167 号。 
8中山市板芙镇人民政府与欧文占有物返还纠纷案，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 2071 民初 6435 号。 
9余姚市国土资源局与余姚市金鑫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 0281 民初 1988 号；

襄阳金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康县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8]鄂 06 民终 4030 号；麻城市国土资源局诉湖北汤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法

院民事裁定书[2015]鄂麻城民一初字第 01657 号。 
10邵康义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人民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 03 民辖终 1262 号；

康凤泉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人民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 03 民辖终 1261 号；

王登喜与南梁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 10 民终 308 号；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和

房屋管理局与但德美、叶清文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 05236
号；佛山市禅城区土地储备中心、佛山古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与李万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

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 0604 民初 1486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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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案也说明，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不得损害自然生态资源。同时还表明，为了保

护国家利益，公共财产不受侵害，国家可以以自然资源所有权人的身份提起诉讼。 
因此，本文将政府以原告身份提起的，涉及这类具体及抽象公共利益保护的诉讼，归结为公共财产

的维护。 

2.2. 公民义务的履行 

现行宪法中共有８个条文涉及公民义务的规定，分别为第 42 条第 1 款规定的“劳动义务”、第 46
条第 1 款规定的“受教育义务”、第 49 条第 2 款规定的“夫妻计划生育义务”、第 49 条第３款规定的

“父母抚养义务”与“成年子女赡养义务”、第 52 条规定的“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义务”、第

53 条规定的“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第 54 条规定的“维护祖国荣誉、安全和利益的义务”、第 55
条规定的“依法服兵役的义务”以及第 56 条规定的“依法纳税的义务”[5]。本文所论及的公民义务履行，

不包括所有宪法规定的义务，只涉及那类不直接产生财产关系，不涉及大规模公共利益的公民义务。例

如受教育义务，父母抚养义务，成年子女赡养义务等。这一类义务的履行，侧重于借助社会公序良俗，

公民道德等古老朴素的思想来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同时，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更多的在于培养责任人

内心的责任意识。在此类诉讼中，政府的作用实为代理维护相关人员权益。 
参照(2018)甘 2926 民初 321 号原告东乡县龙泉镇人民政府诉被告马某某都监护权纠纷一审民事调解

书可知，被告由于家庭困难，从而让处于九年义务教育的适龄儿子辍学外出务工。相关政府部门在劝告

无果的情况下提起诉讼，诉求维护被告之子的受教育权。最后，由法院居中，双方达成和解，政府达到

保护未成年受教育权的目的。近年来，受国家对义务教育的重视，特别是在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后，各地因家长不送子女去上学而被政府告上法院的

事件屡见报端。但是可以想见，对于这种案件，最好的结果就是调解结案，其后由父母将孩子送回校园

继续接受教育。这类案件，政府起诉，法院受理，其意义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弘扬法治，以案普法之上。

用以体现地方政府部门积极履行义务教育职责，同时也表明政府的依法行政。当然，就如报道所言，对

于义务教育，除了法治保障之外，还要提高农村教育水平，补齐教育短板。比如，吸引并留住优质师资，

为农村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促进农村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落实教育扶贫和资助政策，解

决好贫困家庭的后顾之忧等。否则，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上层建筑只能是岌岌可危。“官告民”这种

做法也只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让更多农村孩子和家庭乐于接受教育，愿意通过教育实现自我发展，

这才是“控辍保学”的根本。 
任何权利和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言论自由也有着自身内在的制约[6]，即“不可侵犯的人权还要包括

受‘不可侵犯他人的人权’，‘不能承认侵犯他人人权的行为是行使人权’等制约”[7]。在名誉权纠纷

案中，被告有言论自由，但这一权利也是有界限的。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说过，“每一个案件的问题是

言词是否被用于如此场合和具有如此的性质，以致将造成清楚与现存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又将带来国会

有权禁止的实际危害。这是一个程度问题”。这可以表明，尽管政府作为管理者，体现着高权性，但是

公民也有义务在合理的范围内行使自身的权利，是否对政府造成了侵害，从名誉这一具体权利来看，这

只是一个程度问题。 
总之，对于这一类不涉及大规模公共利益，不适合政府采取强制执行手段的争议，采用官告民，诉

诸法律解决，也许至少在宣传法制这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2.3. 行政协议的争议 

行政协议或者行政合同，又称为行政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双方的意思一致，所缔结发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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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上法律关系的合同[8]。马怀德教授认为，行政合同有四个特点，第一是主体一方当事人必须是行政

机关；其次，在订立目的上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和公共目的；再者，行政合同必须是依据法律法规规章

或者行政决定而订立的；最后，在行政主体特权上，行政合同的缔结、履行、解除、变更都有特殊的方

式，行政机关享有优益权。行政机关有权决定确定合同内容，可以单方面变更解除合同。应松年教授表

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

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这一文字表达，官告民是被允许的[9]。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第二条：“拆迁人与被拆

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

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

受理”的规定，官告民是被允许的。现实中，大多数法院审理行政机关提起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

纷案件的依据就来源于此，即，法院往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批复作为案件的定性依据。例如前文案

例，(2016)甘 10 民终 308 号和(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 05236 号，法院皆以此作为案件的定性标准之一。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 12 条第 1 款第 11 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

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

案范围，这对行政协议(合同)的可诉性进行了明确。法释〔2018〕1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未对行政协议进行规定，因此沿用法释〔2015〕9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根据《适用解释》第 11
条第 1 款，“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

政协议”。这印证了马德怀教授关于行政(协议)合同特点的解释。但是，无论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

还是司法解释都未对行政相对人违约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的法律救济作出规定。通过对诉讼缘由的分析，

我们又可以看到，由行政协议引起争议，政府机关诉至法院的案件占据了绝大多数。 
因此，本文将政府因行政协议与行政相对人产生争议，而提起诉讼的这种纠纷，归入行政协议的争

议之类。 

3. 官告民的生成 

在对案件进行归类分析之后，摆在面前的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官告民”到底是缘何生成的。

在论及上述三类“官告民”案件的类型之后，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每一种类型的诉讼，都有一个直接与

其相对应的缘由，本文将其归结为契约精神的影响，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公民责任的承担三种。以下将分

别展开论述，分析前文三类“官告民”案件的成因。 

3.1. 契约精神的影响 

“契约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随着交换行为在时间上、空间上的分离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据以进行

财产权利转移和劳务交换的形式和程序。由于契约具有平等、自愿、互利、互相制约的特点，因此它能

够减少交换过程中的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增加交换效益。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契约是商品交换

的基本形式”[10]。一般而言，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在如下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和浓重：

一是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二是国家行政管理领域。由于在这两个领域契约原则得到充分发展和贯彻，契

约精神普遍化，所以法制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便出现了[11]。换言之，当契约原则不断被人们接受，契

约精神不断被人们遵从，法律制度也将随之产生。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更是精辟地指出“迄今为止，所

有社会的进步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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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司法文明的兴起与进步，是由多

重因素驱动的，其中契约精神无疑是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司法文明越是迈向现代，契约精神就越加彰显。

这一点体现在司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并助推司法文明的发展。契约精神博大精深，内在地包括主体

精神、自由精神、平等精神、互利精神、诚信精神、和谐精神、法治精神等精神要素，且每一种要素都

有其法律表达。同时，契约精神在私法领域又体现的最为充盈。契约自由、契约正义、平等自愿、权利

本位、契约救济等，不仅是贯穿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贯穿整个民商事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13]。
这也许就是实践中，四类行政协议发生争议后，行政主体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时，法院将其归结为民事

诉讼的原因。 
无论是在经济社会中，还是在政治管理上，政府都占有巨大的公共资源，其高权色彩使得单个公民

往往只能处于服从状态，难以达到平等。司法的介入，创造了诉讼主体平等的法律环境，彰显着平等的

契约精神。同时，为打造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多赢共享、包容普惠的市场生态环境，弘扬契约精神是

大势所趋。新时代的契约自由精神致力于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契约自由，而是实质上的契约自由；不是

强势缔约方的单边契约自由，而是各方当事人的双边或多边契约自由；不是当事人处于非理性状态下的

契约自由，而是各方当事人在理性状态下的契约自由[14]。行政协议虽然难免带有政府的高权色彩，但其

本质上也是契约精神深入影响下的产物，因此也受到契约原则的制约。故而，在发生争议之时考虑契约

精神就成为必要。 

3.2. 公共利益的保护 

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中，行政权一向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其基本任务就是保护公共利益，实

现公共政策[15]。公共利益的行政保护具有深刻的道德、理性和价值基础，是普遍权利的逻辑结果和必然

产物，它是由政府的性质、目的和治理目标决定的，它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和利

益平衡原则[16]。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卢梭，他们都认为政府要为服务与增进公共利

益而存在。英国学者韦德认为政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政府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利益，

因此，公共行政人员必须坚持道德化价值取向，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维护自身团体利益为己任[17]。有

关公共利益的概念，遍存于各个国家的法律之中，成为国家公权力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要素，

可以说“是一个用以架构公法规范体系及公权力或国家权力结构的根本要素或概念”[18]。在我国，从宪

法到部门法也都确立了公共利益原则的地位，个人利益退居国家集体公共利益之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 8 条，我们可以清楚得知科教文卫，环境资源，铁道交通等

基础设施都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对其进行保护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责。 
罗尔斯说，“利益，不论是个人的或集体的，最后必须像饥饿或发痒那样，落实到个人，为个人所

感觉到。换句话说，不存在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或社会的集体利益”[19]。这表明，公共利益

与个人利益是对立统一的，它源于个人利益，最终也归于个人利益，二者的良性互动才有利于推动社会

的发展。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注重保障公共利益，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随着社会

的发展，在具体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冲突时，政府行政时充分运用利益衡量原则，比例原则，信赖

保护原则有利于化解矛盾，阻止纠纷[20]。这对于保护公民权利建设法制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利益是包括私法在内任何法律的追求目标，因为法律作为一种由公权力产生的统治社会的‘公

器’，必然以公共利益为归属”，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具有正当性的法律都必须是为了社会的‘公共

利益’而不是为了任何特定私人的利益而制定的[21]。这明显的体现出公共利益的优势地位。利益法学派

代表人物赫克认为，利益是法律产生之源和归宿所在，法律关系就是利益关系，法律不能考虑国家一方

的利益，也不能仅仅照顾个体一方的利益，而应当同时照顾具有独立利益形式的社会公共利益，且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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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只有通过行政法律手段才能得到最终保障[22]。结合各家之言，我们可以清楚的得知，公共利益作为

国家资财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有义务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对其进行保护，以避免其流失或遭受侵害。 

3.3. 公民责任的承担 

公民责任是由公民身份所赋予的、公民基于自由选择并自觉承担相应的肯定性或否定性的后果。公

民责任观是公民责任的精神内核，是现代社会公民履行社会责任义务行为的内在尺度。公民责任观的建

构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23]。哈耶克认为，“自

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

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24]。斯托克也说，“强调权利可也强调责任，这样一种公

民身份已经成为正在出现的举世一致的意见的一部分”[25]。 
中国法治秩序的构建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涉及中国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价值、经济模式和社

会行为模式等的转变，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对中国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构产生深远的影响。但

无论什么因素发生变迁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特别是离不开现代公民和现代公民意识[26]，对公民责任意

识和责任行为的强调也成为重建世界新的秩序的一部分[27]。很难想象，现代社会的建设没有公民的参与

而只依靠法治和制度建设。就如美浓部达吉在《法的本质》一书中就论述所言，“法的观念或其本质，

和国家没有必然的关联。有社会就有法；在与国家无关系的社会中也非有其特有的法不可”。 
以上都说明，公民不能简单地将国家和社会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其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应

承担由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相应的法律，社会，经济责任。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机

遇与挑战并存，积极整合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力量共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要求。而要做到这些，必然

要求公民具有承担责任的精神。公民责任感的“荒芜”，责任意识的淡漠将引起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通过法制建设推动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强调公民对自身责任的承担，意义重大。若非如此，社会的发

展与进步将无从谈起。反之，由人的发展所带来的将是方方面面的进步。 

4. “官告民”的反思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官告民”诉讼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在行政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

释刻意回避行政主体的原告资格，这一情况下，相关案件都只能被纳入到民事诉讼中审理。此时，行政

机关在这些案件中作为普通民事主体是否合适，若合适，对受理案件诉讼的制度又该如何设计，有哪些

方面要被特别考虑，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以下将从“官告民”的法律属性来分析其合理性，接着

再根据案件的受理范围分析“官告民”诉讼的启动条件，最后再从实质正义的角度分析“官告民”诉讼

发生时案件的管辖问题。 

4.1. “官告民”的法律属性 

根据上文提及的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的论述可知，先有社会，其后才出现了法。这说明，法的产生

是依赖于社会实践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使得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偏离的现象，但是，若从历史的角度

进行分析，便可发现二者整体趋势的一致性。因此，不能由于当下的法无明文，就武断的定论“官告民”

诉讼不存在其合理性。这一方面，英美法系由于其一元制的诉讼体制，具有着先天的优势。 
袁杰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 12 条第 1 款第 11 项只规定了行政机关一方不履行行政协议，相对

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未规定相对人一方不履行协议的如何处理，主要原因有三。首先他认为，这类

争议往往是由行政机关一方不履行或者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引起的。其次，在行政相对人一方不履行合

同时，行政机关一方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加以解决。例如特许经营者不按照协议约定提供公共服务的，行

政机关可以取消特许经营。最后，如果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作原告，与行政诉讼的性质不符合，与行政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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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的规定也不适应[28]。但诚如马怀德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社会矛盾的解决“过于依赖行政手段，忽略

了法治手段”[29]。在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今天，政府对于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的运用

更为审慎。当下，政府对于自身高权色彩的下意识回避，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都表明，不论是从更好

的解决问题，还是从建设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角度，构建一个更平等的环境是有现实需求的。如前所

述，司法体现了公平与正义，尤其是民事诉讼中，对于契约，平等精神的贯彻显然更为彻底。人民对于

司法的信任与遵从，增强了司法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司法的平等性在平衡政府高

权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或许从已知的这 18 例案件被各地法院不约而同的归于民事之类，可以窥见法院在审理时对行政相对

人隐性的支持。笔者也认为，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此种处理方式方为适宜。笔者以“原告政府”为

关键词在北大法宝进行搜索，通过筛选阅读发现，这一搜索条件下出来的判决书，都为行政机关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的案例。从文书类型来看，笔者所见，皆为裁定书；从内容来看，可以发现，若非因政府方

面的原因导致撤诉，所有裁定皆为法院对政府行为的支持。不平等显而易见。法院在这类案件中的角色

更多的表现为政府合法性的代言人。这类案件不仅弱化了法院的审理作用，而且也容易引发司法信用透

支的风险。故而，这也是本文不将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归于“官告民”诉讼之类的原因。无论如

何，既然是诉讼，那么就必须要体现出司法的公平与正义，这对于维护司法权威也具有重要作用。换言

之，在法治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官告民”案件的兴起对于政府不断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一现象，或

许也是一种很好的修正。此类非诉案件的减少，最直接的体现是有助于“官”“民”关系的缓和，其深

层次的含义，或许是更好的服务于法治和谐社会的建设。 
“官告民”案件要体现出的并非政府的高权性，更多的是平等性以及政府作为一个虚拟主体的代表

性。由此可得，政府享有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有其合理性，从学理角度来看，政府作为原告提

起民事诉讼有其法理基础，其合法性有待法律的明确与补充。因此，完善立法，将“官告民”案件纳入

诉讼程序，以应对实践的需要，应该提上日程。 

4.2. “官告民”的启动条件 

在探究了一番“官告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之后，再要思考的就是对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应

作何限制。换言之，政府作为行政权的行使者，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其行为带有强烈的高权色彩，在自

身拥有的资源与能力，往往足以在合法范围内解决问题时，明确在何种情形下，允许行政机关拥有提起

诉讼的原告资格方为适宜是首要问题之一。 
受传统文化影响，政府一直是“强者”的代表，相比较而言，公民处于“弱者”的地位。受“弱者”

需要被更多的加以保护等思维模式影响，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保护“弱者”的心态。尽管法律是强调公平

正义的，但来源于社会的法律无论如何也绕不开这一朴素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天这样一

种倡导法治，崇尚服务的风气之下，并不存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定律。这样一来，在行政

机关处于“弱者”地位时，赋予其司法上的救济就显得必要了。正如学者所言，“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

诉权，实现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等，在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协议时，行政机关向法院起诉，依靠法院

来解决纠纷”[30]。这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 
在考虑赋予行政机关原告资格的时候，必须严格明确司法救济的最终性，但凡有其他任何合法合理

的选择，行政机关都不应也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在确定受案范围时，应尽量采取法定主义，努力平衡

行政行为高效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必须避免提起诉讼成为行政机关不作为的借口，避免政

府将这一手段看成“尚方宝剑”让法院成为其逃避责任的借口。因此，在赋予行政机关原告资格的同时，

必须完善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权力滥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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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原被告主体地位平等时，如何弱化政府的高权色彩是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明确公共利益的

衡量标准，考虑公共利益的量化衡量，不仅有助于增强案件的可操作性，也有利于平衡政府权力。让法

院成为更好的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场所，借用司法的力量解决“官”“民”之间的“疑难杂症”，充

分实现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应是案件要达到的目的。 

4.3. “官告民”的案件管辖 

社会是联系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在考虑赋予行政机关原告资格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案件管辖地

对案件审理的现实影响。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行政诉讼的发展道路较为曲折，“司法行政化”

的倾向一直难以克服，法院始终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原告就形成了一个

强势主体，它的利益自然不会被法院忽视，那么作为相对弱势一方的被告利益会不会得到平等的保护，

这一问题值得深思。正如学者所言，传统政治体制衍生出的“官本位”思维无论是在民众还是执政者心

目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观念的剔除需要一些时日[31]。在“民告官”与“官告民”都存在行政机

关作为主体参与诉讼的情况下，参考目前行政诉讼的实践，这对设计出公正合理的“官告民”案件管辖

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弱化行政机关对司法的干预影响，行政诉讼发展出了行政案件的跨区域管辖制度。行政案件跨

区域管辖，目前来看，主要有三种方式，分别为：指定管辖，集中管辖和交叉管辖。第一种方式有效地

割断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利益关系，一定程度地防止了行政干预，维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保障了司法公正；第二种方式实现了“司法审判区域”与“行政管理区域”的适当分离，在减少行政干

预的同时，进一步优化了审判资源的配置，提高了行政审判的专业化水平；第三种方式赋予了原告基于

自身和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法院管辖行政案件的权利，使其诉权能得到更好的保障[32]。 
参考目前行政诉讼中行政案件跨区域管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官告民”类型案件的管辖设计，有

助于更好的保护诉讼主体权益，实现司法公正。 

5. 结语 

“官告民”诉讼的兴起和时代的发展联系紧密，行政法的发展与进步更离不开这种实践的推动。理

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才能和社会进步形成良性互动。在理论缺失，难以和实践相衔接的时候，立足实践

发展理论是必然之势。在公共财产的维护，公民义务的履行以及行政协议的争议等方面都出现了“官告

民”的身影时，建立“官告民”的类案同判机制，可以体现出理论对实践呼唤的回应。从契约精神的影

响到强调公民责任意识，再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官告民”都体现了其合理性。当前，市场经济深入

发展，法治社会建设加强，对公平正义的呼唤与日俱增。本文反思了“官告民”的法律主体，启动条件

及案件管辖的问题，以望推动“官告民”的制度化进程，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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